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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
关于保亭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7 号

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

陈开华代表：

首先感谢您对农垦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您所提的将垦

区居民户别纳入“农业户口”的建议，经民政、公安、统计、

政府办等部门的研究和办理，现将结果向您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将垦区居民户别纳入“农业户口”的问题。根据

公安部2016年相关文件通知，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类别，

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，现在没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类别的

区分，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已经成为历史过去式。统计和公

安部门反映，为统计居住地居民人数，在统计时会区别城镇地

区居民人数和乡村地区居民人数，但这仅是居住地人数统计，

与户口类别没有关系，因此垦区居民纳入“农业户口”已无此

必要。

二、关于垦区居民享受惠农政策问题。自农垦属地化管理

改革以来，省委、省政府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制定关于农垦属

地化管理的相关政策，但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循序渐进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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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逐步发展和落实，为持续深化农垦改革，推进农垦和地方

一体化协调发展，2023 年 3 月省深化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

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《2023 年海南农垦改革发展工作要点》，提

出以“规划布局一体化、产业发展一体化、基础设施建设一体

化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”的发展目标，继续深化农垦改革，

推进垦地一体化协调发展，扎实做好农垦改革“后半编文章”，

《要点》布署了 7 项重点工作，这都是农垦和地方发展“一体

化”的重要举措，这些政策将逐步贯彻落实，垦区居民将得到

更大的实惠，垦区发展会进一步提升。

再次感谢您对农垦改革工作的支持，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

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您对以上答复有什么意见，请填写在

《办理情况反馈表》上及时反馈我们，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

作。

附件：2023 年海南农垦改革发展工作要点

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

2023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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